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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2 月 19 日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致意并谨向委员会提交黑山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

一次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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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19日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黑山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黑山致力于努力实现军备控制和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领域的多项条

约和安排的目标。 

 黑山政府认识到报告和核查机制对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因此，在2006年获得独

立后，黑山继续履行在前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存在期间生效的各项文书的义务。 

 黑山成为北约“争取和平伙伴关系”方案的伙伴已有一年多时间，2007 年黑

山政府与欧洲联盟签署了《稳定与结盟协定》。 

 黑山政府高度重视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这既作为结果，又作为政府的初步

思想导致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各个领域实施了高标准。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部分各段落 

执行部分第 1段 

黑山作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文书的缔约国 

 黑山是主要多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议的缔约国：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1968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

条约)并于 1970 年批准了该条约，政府当时发表声明，说明它对该条约基本内容

的解释和该条约的重要性。 

 黑山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发表继承国声明，承担了该条约的权利和义务。 

 黑山政府决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签署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附加议定书和小数量议定书的保障监督协定，并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原子能

机构总干事。 

 2.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生物武器公约) 
 

 1972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加入生物武器公约和 1973 年批准了该

公约。黑山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发表继承国声明，承担了该条约的权利和义务。 

 3.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

器公约) 

 在 2006 年 10 月 23 日黑山继承了《化学武器公约》之后，黑山政府履行该

公约的义务，成立了国家化学武器公约执行管理局。国家管理局履行的第一项义

务，就是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作初始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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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核试条约) 
 

 2006 年 10 月 23 日黑山交存了继承国声明。 

 5.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黑山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发表继承国声明，承担了该条约的权利和义务。 

 6.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的条

约》 
 

 黑山于 2006 年 6 月 3 日发表继承国声明，承担了该条约的权利和义务。 

 黑山是下列国际反恐怖主义议定书和公约的缔约国： 

1.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2.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3.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4.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

公约》； 

5. 1979 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6. 1979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7.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8. 1988年《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9. 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10.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1.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以及 

12.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黑山在 2006 年 10 月 23 日发表的继

承国声明中，继承了签名)。
1
 

 黑山还签署了《关于执行世界海关组织 2005 年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

架的宣言》(贸易安全框架)。 

 2006 年 10 月 24 日黑山成为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国。黑山海关署牢记《世界海

关组织 2005 年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重要性，向海关组织秘书长递
__________________ 

 
1
 黑山向联合王国交存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

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的继承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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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一份关于执行该框架的意向书。后来，海关组织秘书处向海关署发出了自我

评价问题单，以便开始实施哥伦布援助方案。在黑山填写和提交问题单之后，海

关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了黑山。海关组织在这个所谓检查团访问的基础上，起草

了加快执行《框架标准》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最后报告。这些措施经过正当法律程

序将有助于执行关于边界管制的执行部分第 3段。 

执行部分第 2段 

 《武器、军用装备和两用物品对外贸易法》(第 5 条)规定了对非国家行为者

的禁令，内容如下：“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为恐怖目的而进行核生化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对外贸易、运输、转让、拥有或使用”。 

 《黑山刑法》(第 70/2003 号“黑山共和国政府公报”和第 13/2004 号更正)

载有多项规定，其目的是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尤其是为恐怖主义目的而制造、

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禁止企图

从事上述任何活动、作为共犯参与这些活动、协助或资助这些活动的图谋。 

 《刑法典》规定下列行为为犯罪行为：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资助恐怖

主义和其他有关犯罪活动：暗杀国家最高级官员、造成普遍危险、用核物质危害

安全和危害航空运输安全。 

 《刑事诉讼法》管制警察的权力和行动，它具体规定警察采取搜查行动要登

记以及警察进行反恐检查要授权。 

 《刑法典》条款中列出以下犯罪行为： 

– 第 313 条，携带危险物质进入黑山 

 “(1)任何人如不遵守法规携带放射性或其他危险物质或危险废料进入

黑山，或者在黑山领土上运送这类物质，判处最多不超过三年的有期徒刑。 

 “(2)任何人如滥用其职务或权力，允许或可能使本条第 1 款所述物质

和废料进入黑山，或在黑山领土上运送上述物质，判处 6个月到 5 年的有期

徒刑。  

 “(3)任何人如组织本条第1款所述的行为，判处1年至8年的有期徒刑。 

 “(4)对本条第 1 款所述的未遂罪行须加以惩罚。” 

– 第 314 条，非法拥有、转移或储藏危险物质 

 “(1)任何人如违反有关条例程序，转移、收集、储存或运送放射性或

其他危险物质或危险废料，判处最高不超过 3年的有期徒刑。 

 “(2)任何人如滥用他/她的公务身份或权力，允许或可能拥有、转移、收

集、储存或运送本条第 1款所述物质或废料，判处 6 个月至 5 年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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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因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述行为造成动物或植物生命大规模

毁灭或造成需要较长时间或大笔费用才能消除其影响的大规模环境污染，犯

罪者判处 1年至 8 年的有期徒刑。 

 “(4)对本条第 1 款所述未遂罪行须加以惩罚。 

 “(5)如果宣布对本条第 1 款至第 4 款所述行为缓期处刑，法庭可以强

迫犯罪者在具体时限内采取免遭电离辐射所规定的具体措施或其他规定的

保护措施。” 

 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组织和行为方式条例》和其他有关条例的规定，旅游

和环境保护部、卫生、劳工和社会福利部和内政和公共行政部都是发放放射性材

料和危险物品运输和进口许可证的主管部门。 

– 第 315 条，非法建造核工厂 

 “任何人如违反有关法规允许或开始建造核电厂、核燃料生产厂或已用

核废料处理厂，判处 6个月至 5 年的有期徒刑。” 

– 第 335 条，未经授权处理炸药和易燃物质 

 “(1)任何人如违反有关条例，储存、保留、运输或转交用公共运输工

具运输的炸药和易燃材料或由他/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运送这类材料，判处

罚款或最多不超过 1 年的有期徒刑。 

 “(2)任何人如非法将炸药和易燃材料带入作为大批人集会场所的房舍

或任何其他建筑物，或将这类材料带入大批人集会或即将集会的场地，也将

受到本条第 1 款所述有期徒刑的处罚。 

 “(3)任何人如携带甲烷、其他易燃气体或危险炭屑进入矿井或进入油

田或气田的建筑物，或试图携带进入这类矿井或建筑物构成危险行为的易燃

物质或其他物品，判处 3 个月至 3 年的有期徒刑。 

 “(4)任何人进入存放爆炸材料的货栈、仓库或储藏室而不遵守规定的

保护措施，也将受到本条第 3 款所述有期徒刑的处罚。 

 “(5)如果出于过失犯下本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行为，将对犯罪者处

以罚款或判处不超过 1年的有期徒刑。” 

– 第 336 条，非法获得和处理核物质 

 “任何人如非法获得、拥有、使用、运输、向他人转交核物质或使他人

能够获得核物质，判处不超过 3 年的有期徒刑”。 

– 第 337 条，用核物质危害他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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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任何人如威胁使用核物质危害他人安全，判处 6 个月至 5 年的有

期徒刑。 

 “(2)犯罪者如进行本条第 1 款所述的行为是打算迫使他人做或不做一

件事，判处 1 年至 8 年的有期徒刑。 

 “(3)犯罪者如果通过威胁犯有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述的行为，造成

身体严重伤害或财产大量毁坏，判处 2 年至 10 年的有期徒刑。 

 “(4)如果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述犯罪者公开威胁，造成 1 人或多人

死亡，判处 3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 

– 第 338 条，危害公众安全的严重罪行 

 “(1)如果因本《刑法典》第 327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328 条第 1 款

和第 2 款、第 32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第 330 条第 1 款和第 333 条所述的行

为，造成个人身体严重伤害或财产大规模破坏，犯罪者须处以 1 年至 8 年的

有期徒刑。 

 “(2)如果因本《刑法典》第 327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328 条第 1 款

和第 2 款、第 329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第 330 条第 1 款、第 333 条所述的行

为，造成 1人或多人死亡，犯罪者须处以 2 年至 12 年的有期徒刑。 

 “(3)如果因本《刑法典》第 327 条第 4 款、第 328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

第 329 条第 3 款和第 330 条第 2 款所述的行为，造成个人身体严重伤害或财

产大规模破坏，犯罪者须处以不超过 3 年的有期徒刑”。 

 “(4)如果因本《刑法典》第 327 条第 4 款、第 328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

第 329 条第 3 款和第 330 条第 2 款所述的行为，造成 1 人或多人死亡，犯罪

者须处以 1年至 8 年的有期徒刑。” 

– 第 365 条，恐怖主义 

 “任何人如企图危害黑山的宪法秩序和安全，造成爆炸或火灾、采取其

他危险措施、绑架人口、犯下其他暴力行为、威胁采取一些危险行动或使用

核生化物质或其他危险物质并因此造成公民的恐惧或不安全感，处以 3至 15

年有期徒刑。” 

– 第 447 条，国际恐怖主义 

 “(1)任何人如打算对外国或外国组织造成伤害，绑架人口、采取其他

暴力行为、造成爆炸或火灾、采取其他一般危险行为或威胁使用核生化手段

或其他类似手段，处以 3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 

 “(2)如果本条第 1 款所述犯罪行为造成 1 或多人死亡，犯罪者须处以 5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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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犯罪者犯下本条第 1 款所述罪行时谋杀他人，犯罪者须处以

至少 10 年或 30 年有期徒刑。” 

– 第 448 条，扣留人质 

 “(1)任何人如绑架人口、威胁杀害此人、伤害此人或扣留此人为人质，

以企图强迫国家或国际组织做或不做某事，处以 2 年至 10 年有期徒刑。 

 “(2)如本条第 1 款提到的犯罪者尽管绑架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出于自

己的自由意愿释放人质，可进行减刑。 

 “(3)如果本条第 1 款提到的罪行造成人质死亡，犯罪者须处以 3 年至

15 年有期徒刑。 

 “(4)如果在本条第 1 款提到的犯罪期间犯罪者谋杀人质，犯罪者须处

以至少 10 年或 30 年有期徒刑。” 

– 第 449 条，资助恐怖主义 

 “(1)任何人如提供或筹集用于资助本《刑法典》第 447 条和第 448 条

所述刑事犯罪行为的资金，须处以 1 年至 10 年有期徒刑。 

 “(2)本条第 1 款所述资金将予以没收。” 

 《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黑山第 14/07 号政府公报)规定了适用于所

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国家银行、账户和付款机构、保险组织、

证券交易所、中间商和进行货币交易的所有其他实体的措施和行动。违反本法将

处以高额罚款和(1 年至 8 年)有期徒刑。 

 为了防止可疑的金融交易，黑山通过了《防止洗钱法》及执行该法所需的有

关代法法令。此外，黑山成立了代表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防止洗钱管理局。它

与黑山警察管理局、海关管理局、税务管理局和中央银行、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和

基层法院签署合作协议，把这种地位进一步加以丰富和正规化。它与该区域金融

情报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其中详细说明了该区域和区域以外金融情报机构交换金

融情报的方法，以支持这种必不可少的国际合作。防止洗钱管理局已成为埃格蒙

特集团这个国际金融情报中心协会的正式成员，表明其努力和工作得到了国际承

认。管理局代表参加埃格蒙特集团所有工作组的工作，除了简化和安全地交换信

息之外，这些工作有助于分享在组织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中的最新成

就和做法。防止洗钱管理局根据欧洲联盟指示和欧洲委员会及经合发组织建议提

出的标准开展工作。 

执行部分第 3(a)和(b)段 

 关于生产、使用、储存和运输危险货物的下列条例在黑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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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货物运输法》(黑山第05/08号政府公报，2008年1月23日通过)； 

– 《对外贸易法》(黑山第 28/2004 号政府公报)； 

– 《环境保护法》(黑山第 12/96-1 号、第 55/00 号和第 80/05 号政府公

报)；  

– 《黑山共和国海关法》(黑山共和国第 73/03 号政府公报)； 

– 《爆炸材料、易燃液体和气体法》(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第 44/76 号、

第 49/79 号、第 34/86 号、第 11/88 号和第 29/89 号政府公报)；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

联盟通过的所有联邦法律在黑山获得独立之后依然有效；然而，它们的执行工作

转交给黑山有关主管机构。 

– 《穿越国境和在边境地区流动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

34/79 号、第 56/80 号和第 53/85 号政府公报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24/94 号、第 28/96 号和第 68/2002 号政府公报)； 

– 《武器和军事装备生产和贸易法》(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7/2005 号和

第 8/2005 号政府公报)； 

– 《爆炸材料运输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 30/85 号政府公

报)； 

– 《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条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49/97 号政府公

报)； 

– 《危险货物公路运输方式规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 82/90

号政府公报)； 

– 《危险货物海洋和内陆水道运输方式规则》(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12/97 号政府公报)； 

– 《防止人们感染威胁全国的传染病法》(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46/96

号、第 12/02 号、第 18/02 号和第 31/02 号政府公报)； 

– 《机场反恐怖主义检查的办公空间、房舍、技术设备和方式规则》(南

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13/00 号政府公报)； 

– 《公共航空运输中没收冷兵器、火器和弹药以及搜查人员和行李的方式

规则》(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第 13/00 号政府公报)； 

 内政和公共行政部起草了新的爆炸材料、易燃液体和气体法和爆炸材料运输

法。预计黑山议会将在今年年底通过这些法律草案。1985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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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共和国执行《爆炸材料运输法》，而 1989 年是《爆炸材料、易燃液体和气体法》

的最后一次修订。新的法律除了已实施的《危险货物运输法》之外，还代表了适

合新的机构框架的生产、使用、运输和储存这类货物的国家法律框架，包括预防

和安全措施。 

 炸药、武器和弹药的控制、生产和贸易属于黑山内政和行政管理部的职权范

围。 

执行部分第 3(a)和(b)段：化学材料 

 2007 年 4 月 5 日黑山政府任命了黑山禁止化学武器国家管理局的成员。从那

时以来，这个机构定期开会，讨论各部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的新项目和有关问题。

召开这些会议也是为了商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方式。国家管理局负责起草、核准和

提交有关宣言。2007 年 10 月黑山提交了初始宣言。 

 黑山卫生、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管制毒品前体和毒素的生产和贸易，而旅游部

和环境保护部管制化学制品的管理。 

执行部分第 3(c)段：边境管制 

 在 2003 年年底黑山警察部队获得授权，维护以前由塞尔维亚和黑山部队负

责的黑山边界的安全。在持续的国际援助和支持下，黑山特别是通过与所有邻国

有关边界管理部门的合作，不断提高圆满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其最终目标是建

立边界综合管理系统。 

 因此，黑山参加了 2007 年 10 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国家管理局

代表的区域会议。会上讨论了化学物质进出口制度和管制方面的经验交流问题以

及联合确定这类化学物质中转所用过境点的可能性。从那时以来，《欧洲联盟稳

定与结盟协定》
2
 的有关国家外交部交流了某些化学物质过境点的建议，预计

2008 年 2 月在黑山举行的国家管理局第二次会议期间将最后确定这项举措。 

执行部分第 3(c)和(d)段：武器出口管制立法 

 2005 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通过了新的《武器、军事装备和两用物品对

外贸易法》。这项法令在黑山仍然有效，它构成了安全和透明的贸易、运输、转

让、中介和许可证发放的良好基础。根据这项法律，主管当局必须在发放武器和

军事装备出口许可证过程中，考虑到《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规定的 8 项标准。

该法规定的机制已经证明它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虽然 2005 年的法律根据国际标

准起草，考虑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研所)、英国会计和财务协会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向经济发展部提出的建议，该部决定起草一项新的法律，其中包

__________________ 

 
2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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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与其他部负责军备控制任务的人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议。其思想是增加参与许可

证发放工作的行为者的责任以及鼓励对这方面问题进行协商。将来的这项法律将

包括一些有助于在这方面双边合作的其他条款。工作组正处于其工作的最后阶

段。预计经济发展部将在两个月中提出草案的最后文本。 

 根据《欧洲联盟武器出口行为守则》和欧洲联盟理事会两用物品和技术出口

控制机制条例编写了受控武器、军事装备和两用物品的清单，它与《关于常规武

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核供应国集

团、澳大利亚集团和《化学武器公约》保持了一致。 

执行部分第 9段和第 10 段 

 2007年5月17日黑山参加了美国《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安全倡议》(防

扩散倡议)。黑山还支持《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黑山在这两个倡议范围内

的活动均由国防部协调。 

国际合作和援助 

 在不扩散领域，有效的国际专家和技术援助以及可能交流的立法、法律和行

政经验最受欢迎，这样使黑山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 

 黑山已做好准备，将在不扩散问题上充分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和其他国际义务，并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区

域和双边两级进行合作。 

 


